
大连百傲化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关于 2025年度非标准内部控制审计报告涉及事项的

专项说明 

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致同会计师事务所”）完成

了公司 2025 年度内控审计工作，出具了带强调事项段的无保留意见的内部控制

审计报告。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 14 号——非标准审

计意见及其涉及事项的处理》《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

市规则》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要求，公司董事会针对本次非标准内部控制审

计报告所涉事项作出如下说明： 

一、强调事项的内容 

致同会计师事务所对公司出具的 2025 年度内部控制审计报告，涉及带强调

事项段的表述如下： 

我们提醒内部控制审计报告使用者关注，百傲化学公司 2025 年度存在未识

别关联方及未充分披露关联交易的情况，说明百傲化学公司在关联方管理方面存

在内控缺陷。经核查，截至报告日，百傲化学公司已对上述问题进行了自查，并

对相关内部控制缺陷实施了整改，关联交易已补充履行审批程序并充分披露，未

发现重大利益输送行为，以上事项尚需提交股东会审议。 

上述事项不影响本报告对内部控制有效性的结论，但提请报告使用者关注其

潜在影响。 

二、董事会意见 

致同会计师事务所对公司出具的带强调事项段的无保留意见的内部控制审

计报告，反映了 2025 年度公司内部控制的实际情况，董事会对此无异议。董事

会也已经识别出会计师强调的内部控制缺陷，董事会将继续督促公司管理层及相

关方积极采取有效措施，尽快消除相关事项对公司的影响。公司将严格遵照《企

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等规定，不断加强公司内控体系建设和监督工作，确保公

司在所有重大方面保持有效的内部控制。 



三、消除该事项及其影响的具体措施 

针对内部控制审计报告中公司相关事项，为保持并促进公司可持续发展，公

司结合实际状况拟采取如下改善措施： 

公司及子公司已全面梳理并及时更新关联方清单，完善关联交易识别、审批、

定价及披露全流程内控程序，严格执行关联交易回避表决与审议披露要求。 

组织股东、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及业务、财务、证券等相关人员开展关联交

易合规专项培训，强化责任意识。 

建立内部审计与定期自查机制，持续监督关联交易内控执行有效性，杜绝关

联交易不规范事项再次发生，彻底消除本次非标审计意见涉及事项及其影响。 

大连百傲化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 4月 28日 


